
《三亚市肖旗港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CH01-23、CH01-24等地块

用 地 规 划 修 改 论 证



项目区位

肖旗港位于海南省三亚市三亚湾的西海岸、

三亚湾与红塘湾的交接处。南面濒临南海，是三

亚重要河流——大兵河的入海口；东邻三亚湾新

城，西接天涯海角景区。北临城市快速干道海榆

西线，东靠城市主干道御海路，并连接三亚湾路；

距三亚市区约20分钟车程，距凤凰国际机场约12

分钟车程，交通十分便利。

本项目CH01-23、CH01-24等地块位于肖旗港

东南部，在三亚湾的龙头位置，三面环水，位置

优越、交通便利。

CH01-23

CH01-24



规划分析

经核查“三区三线“划定成果，项目用地位于的城镇开发
边界内，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CH01-24

CH01-23

项目用地位于《三亚市肖旗港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编）》CH01-23、CH01-24等地块，其中CH01-23地块规划用
地性质为公园绿地，CH01-24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旅馆用地。



规划分析

CH01-23、CH01-24等地块部分用地位于海岸带陆域200米非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根据《海南经济特
区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实施细则》第十条和第十四条，省政府确定的重大项目，可按程序依法办理建
设项目审批手续。

CH01-24地块

CH01-23地块

其它岸段

河口潟湖、半封闭海湾



调整的必要性

1.从政策方面考虑——落实政策要求，推进旅游业发展

      1）《海南省重大项目管理办法》

项目为省重大预备项目，项目旨在为地区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创造卓越价值。秉持着对省重点项目应有的前瞻性、创新性和可持续发展

理念，本规划充分考虑了项目在区域，从整体布局到细节设计，每一个环节都以符合省重点项目的品质为导向，力求在项目建成后能成为展示

本地区发展成果的标志性示范。  

      2）《海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

2023年12月30日《海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由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实施,特别强调旅游业是海南发展

的重点产业。

《三年行动计划》基于海南实际，聚焦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干货措施，从6个方面，提出27条具体措施。三亚层面发挥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先行区和核心区的引领功能，带动三亚经济圈提升服务、交通、管理体系等，打造国际高端度假旅游目的地，争创全省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围绕环岛旅游公路，整合沿线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海上运动基地、美丽乡村、灯塔、文化类旅游资源等串点成线，打造海岛人文

之旅等4大主题游产品，推出“快乐久久”等10大环岛旅游精品游程。规划建设覆盖全岛的自驾车营地及运营体系。《三年行动计划》着重于

“坚持规划引领，优化空间布局”；“推进产业融合，丰富高质量产品供给”；“有效开展品牌和形象塑造”；“着力开发旅游市场”；“推

进旅游服务高质量提升”整体上丰富优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3）《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21-2025）》

项目的建设符合《规划》整体注重“合作创新机制”，“人才保障机制”，“土地政策保障”，“国际旅游公共安全保障”等方面，积极

促进保障旅游业发展动态的特点。帮助肖旗港片区塑造时尚活力度假城市形象，健全市场化旅游营销机制，整合官方平台、旅游中间商、互联

网新媒体、会议会展等多元渠道，锁定国内外中高端市场创新营销旅游新玩法、新生活，提升三亚旅游曝光度。同时项目的建设有利于形成特

色主题旅游产品集群、独具一格的旅游创新消费卖点，全方位提升国际旅游消费产品供给质量，拓展品质旅游消费空间。



修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组织编制机关方可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修改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

(一)上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城乡规划发生变更，提出修改规划要求的；

(二)行政区划修改确需修改规划的；

(三)因国务院批准重大建设工程确需修改规划的;

(四)经评估确需修改规划的;

(五)城乡规划的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

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控制性详细规

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2）《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第十九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建立规划动态维护制度，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评估和维护。

第二十条 经批准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具有法定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确需修改的，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的必要性进行专题论证；

（二）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采用多种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必要时应当组织听证；

（三）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提出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建议，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组织编制修改

方案；

（四）修改后应当按法定程序审查报批。报批材料中应当附具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意见及处理结果。

根据《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第二十条（一）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的必

要性进行专题论证。



修改依据

3）《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 （2018年修订） 

第五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组织編制机关方可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修改：

（一）因城市、镇、乡、旅游度假区、产业园区等总体规划发生变化需要修改的：

（二）实施国家、省重点工程需要修改的;

（三）实施市、县、自治县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防灾减灾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需要修改的。

第六十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

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4）《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琼府办〔2021〕12号

     (四)严格规范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程序。将规划调整分为重大调整、一般调整和技术修正。重大调整是指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经营性用地、经营性用地之

间调整，包括调整用地性质、容积率等规划条件的情形。严格限制规划重大调整，对确需调整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采取听证会或

其他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形成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规划，应当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

，按法定程序报批。对已委托下放给市县的事项以外的重要规划控制区范围内规划重大调整的，除履行上述程序外，应由市县政府报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审查

审批。一般调整是指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公益性用地、公益性用地之间优化调整，包括调整用地性质、容积率等规划条件的情形，可将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和

修改方案编制合并，并采取听证会或其他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由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组织审查，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

报市县政府审批；重要规划控制区范围内规划一般调整的，可由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按程序依法委托市县政府审批。技术修正包括规划成果中存在信息错漏需

要更正以及地块边界进行微调等情形，可由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审批。规划调整不得违反国土空间规划约束性指标和刚性管控要求审批，不得以城市

设计、工程设计或建设方案等非法定方式擅自修改规划、违规变更规划条件，不得以办公会议纪要或领导圈阅批示等形式代替法定决策和审批程序批准或调整

规划。

本次规划调整是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经营性用地，属于重大调整；项目属于预备重大项目。



结论

通过对依据、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得结论如下：

n 随着三亚市城市的不断发展与延伸，地块所具备的优越地理条件使得片区开发建设和风貌塑造显得尤为重要。项目用地属于肖旗港中的

的机遇地块，面对现实，项目的改建必将促进三亚市游船游艇港湾的建设与发展，同时形成良好的旅游城市景观风貌。

n 2023年12月30日《海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由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实施,特别强调旅游业是海南发展

的重点产业。

着重于“坚持规划引领，优化空间布局”；“推进产业融合，丰富高质量产品供给”；“有效开展品牌和形象塑造”；“着力开发旅游市

场”；“推进旅游服务高质量提升”整体上丰富优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n 项目调整后采取整体规划和利用的策略，以提升岸线利用效率，优化海岸线的开发利用格局。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促进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实现海岸线的高效利用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

n 助力片区城市更新发展。

n 调整后的开发策略不仅能改善环境、完善功能，还能通过代建、代管的方式，减轻政府在投资管理方面的压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

高效利用。

n 本项目的调整与整体开发将更有效地促进大兵河、冲会河、桃源河景观生态廊道的建设，打造海南绿色发展的示范样板。通过完善片区

功能，促进区域发展，形成肖旗港片区与西岛的旅游联动发展，实现功能互补，提升区域旅游竞争力，为片区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因此，从项目建设的实施性及地块用地性质调整的必要性分析来看，本次项目规划修改是必要的。

建议按调整程序推进项目发展：

    地块的调整一方面为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经营性用地之间调整，包括调整用地性质、容积率等规划条件的情形，属于重大调整，论证报

告应采取听证会或其他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规划，应当经市县规划

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按法定程序报批。


